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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 西学东渐百年来，中国文学理论从西方得到诸多资源和借鉴，然而在这种东西方的对话与交

流中，对西方文论的平等审视、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发扬、对中国文论原创话语的建设却显薄弱。中国社

会科学院张江教授于 2012 年提出“强制阐释”的论题，深入辨析西方现代文论存在的强制阐释之局限，

此话题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。张江、朱立元、王宁、周宪四位先生围绕此论题的讨论文章从 2015 年初起已

陆续与读者见面，① 本刊发表第六组讨论文章，希望使这一论题更加深入，并得到读者的关注。

阐释模式的统一性问题

张 江

各位先生:

第五封回信读过，大家对“前见”和“立场”的定义及区别问题提出了许多有见解的建议，对丰

富和修正强制阐释的表述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在我看来，这一对概念，应该是阐释学中的重要概念，不

能回避。但在传统的阐释学理论中，前见是被认可的，立场则很少提及。特别是像朱立元先生指出的那

样，因为立场这个词的特殊意义，如果用作阐释学的基本概念，可能会引起诸多歧义，因此，还是要进

一步讨论和研究。但是，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内涵丰富，不是一下就能研究清楚的。那就先放下，找机会

展开更广泛的讨论。今天，我们回到强制阐释论文本，解析另一个重要问题: 文学阐释的前置模式。我

认为，前置模式包含了一个更广阔的文学原点问题，即对文本和文学的阐释，有没有一个或几个基本模

式存在，试图建立一个包打天下的基本模式是不是可能。强制阐释的一个基本追求和方法就是统一模式

的构建和应用。这个问题也是与前置立场紧密联系的，以前置立场强制阐释文本，其主要方式之一，就

是前置模式。前置模式是实现前置立场的主要方法。因此，有必要专门讨论一下。
什么是前置模式? 我曾概括为: “批评者用预先选取的确定模板和式样框定文本，作出符合目的

的批评。”② 更确切地表达，模式是一种固化的技术方式，以确定的规则和操作方法，直接用于文本

阐释，作出与模式创造者企图一致的结论。最突出的如格雷马斯的矩阵、普洛普民间故事的 31 个功

能、斯特劳斯的神话要素图阵，等等。模式不同于立场，立场是思想和理论的确定选择，而模式是表

达和实现立场的具体方法。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说，立场高于模式。模式和立场可以是一致的，也可以

是分离的，甚至相悖。模式和方法有相似的一面，都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但在哲学意义上，方

法高于模式，方法重于规律，是灵活而可变的，模式更重于技术，常为机械的固定的形态，更近于工

学上的“模型”。理论可以降解为方法，但不应再低为模式。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理论，可以视为方

法，如果作为模式，还需要总结概括为具体的技术，能够大范围地应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。说明这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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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对认识西方文论中的许多特殊现象具有很重要的意义。举例说，结构主义可以作为一种立场，表

述为“关于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”，用这种方式认识世界，它坚持的是“事物的真正本质不在于事物

本身，而在于我们在各种事物之间的构造，然后又在它们之间感觉还能坚持那种关系”，① 这已经是

对世界的一般看法，已类似于世界是物质的概括。小一点立场或者说理论目的，比如寻求批评的恒定

模式，企图用相对稳定的模式来把握文学，以实现对文学的普遍性和一般性操控。在这个立场支配

下，各种各样的具体模式应运而生，通过这些具体模式来实现基本立场。比如，法国批评家克劳德·
勃瑞蒙同俄国的普洛普一样，其立场都是结构主义的，在前者看来，普洛普以结构思维研究童话，其

立场是正确的，但模式并不完美，于是，他另外提出一种 “三合一体”的结构假设，即任何小说都

可以被概括描述成一种原子系列三阶段纵横交错的 “三合一体”模式。② 这可以非常典型地说明立场

与模式的不同，模式如何为立场服务。立场与模式完全相反也是经常见到的现象。尤其是 20 世纪以

来的一些流派和学说，自己创造的模式相悖于自己的立场，自相矛盾而难自圆其说，就是在一些堪称

大师的著作里也是可以看到的。米勒就是一例。从解构主义的立场说，米勒不承认有一种系统完整的

批评方法，可以为一般的文学批评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。长期以来，他的著作都是立足于文本解

读，以深入解读见长。但是，令我们困惑的是，他的解读和阐释，其目的却是要找到一个系统的、具

有规律性意义的普遍方法。他撰写名著 《小说与重复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要 “设计一整套方

法，有效地观察文学语言的奇妙之处，并力图加以阐释说明”③。
他对“重复”理论的意义估价和期望是很高的，相信“重复”这个范畴具有普遍意义，他号称:

“任何一部小说都是重复现象的复合组织，都是重复中的重复，或者是与其他重复形式形成链形联系

的重复的复合组织。”④ 他认定“对作为例证的小说的解读方式，对分析同一作家的其他小说，或是

同一时期其他作家的其他小说，甚至是不同时代、不同国家的众多的作家”，“重复”一定是不断出

现的技巧和方法，可以做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。他设问: “我的解读能成为样板吗?”⑤ 让人们明白无

误地感受他的雄心和自信。可以肯定地讲，在骨子里，米勒认定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，是有一般

规律存在的，核心是要我们去发现。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任务就是找到和揭示这些规律。作为一位从新

批评传统蜕变而来的解构主义大家，他的文本解读实践、他的理论追求和某种程度上的成功，已经证

明了这一点。“重复”的理论创造就是范例、样板。问题应该是很尖锐了。解构主义直接反对的就是

“本质主义”，或称 “逻各斯中心主义”。瓦解这个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根本出发点。米勒自己就说:

“阐释预设所用的‘逻各斯中心主义’应该彻底摒除。”⑥ 主张 “文学的特征和他的奇妙之处在于，

每部作品所具有的震撼读者心灵的魅力 ( 只要他对此有着心理上的准备) ，这些都意味着文学能连续

不断地打破批评家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”⑦。但是，就是这位米勒，一心要建立一个以重复

论为核心的批评体系，并用这个方法去阐释一切小说文本，这个取向彻底偏离了解构主义无中心、无

意义的根本立场，当然也是理论批评方法上的 “逻各斯中心主义”。他难道不担心 “文学能连续不断

地打破批评家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”，从而也打破他所谓“重复”的模式? 尽管他期望自己

的“重复”模式能够成为“样板”。在我看来，米勒的实践很好地说明了立场与模式的区别，立场与

模式的相悖，给前置模式的定位以最好的佐证。前置模式作为主观预设的一个独立过程，其性质和作

用必须定义和考察清楚。同时，在阐释学的意义上，它也应该有概念独立的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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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认为，西方文论的科学主义转向，一个很深刻的理论动因就是，要像精准的自然科学那样，找

到一个或有限几个一般的普适模式用作阐释文学和文本的基本方法，用这个方法可以阐释天下一切文

本，甚至包括可以视作文本的实践活动。毫无疑问，这肯定要被批作“本质主义”，或者说是 “决定

论”的追求。人类对自然现象的认识是需要确定性方法的。牛顿给出的力学公式既适用于树上落下

的苹果，也适用于围绕恒星运转的行星。没有牛顿力学，经典物理学将不复存在。把握全部物质运动

的基本规律，用一整套精准而有效的公式去证明它，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。就认识的目的和方

法说，这是值得一切学科借鉴的。1980 年代，詹姆逊在北京大学讲学，用矩阵方法分析 《聊斋》中

的《鸲鹆》，得出一个政治性的结论，这个例子影响很大。国内出版的多种教材都有引用。对此，我

是持怀疑态度的。我坚定地认为，用一种或几种僵死的模式，来阐释甚至是规范文学是不可能的。特

别是精确的数学物理方法，用于文学和文本的阐释，一定会沦为机械死板的套用和毫无趣味的枯索。
文学是人的主观创造，不是现象的客观描写。创造者在文本进行中，瞬间的冲动和怀想将改变文本中

各项要素的命运。而这个命运，大的方向说确有历史的必然性在作用，但更多、更核心的是要素个体

的偶然性表达。文本的艺术形式也是难以确定的。创造的因素、模仿的因素、非理性的因素都会以不

同的方式发生作用。预测是不可能的。不要说阐释者，就是作者本人都难以规定文本的结果，包括文

本诸要素，比如某人物的最后结果。文本的创造不可重复。如果可以重复，就无所谓创造，文学就失

去生命。这当然决定了文学阐释的命运。没有重复的写作，有没有可能找到重复的阐释方法? 显然很

难。前置模式，本质上是固定模式，是在阐释前就固定下来，可以对所有文本重复使用的模式。这种

固定模式能够对所有文本，甚至对历史留存的文本做全方位的阐释，实在令人怀疑。各位解构主义大

师反复告诉我们，打破固定模式，消解一切规范和约束，是解构主义的坚定目标。但是，这决非由解

构主义肇始。远的不说，19 世纪的雨果就曾振臂疾呼: “我们要粉碎各种理论、诗学和体系。我们要

剥下粉饰艺术的门面的旧石膏。什么规则，什么典范，都是不存在的。”① 克罗齐对文学史采取排斥

的态度，不认为通过文学史的研究能够找到文学发展的连续性，找到规律、典范。他认为 “文学史

的存在，仅仅是因为学人和学者的需要博古通今”而已，“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，梳理一番”。② 然

而，一百多年以后，各种各样的主义，包括解构主义，却打着自己的旗号，努力地创造固定模式，并

将这些模式前置，用以阐释文本。女权主义用女权模式解构历史，重写符合女权立场的文学; 弗洛伊

德用俄狄浦斯情结涂改天下文本，制造精神分析的巨大惯性; 原型批评用春夏秋冬的轮转规范历史进

程，一统从古至今的文学形态。如此等等，各种主义、各种 “潜在”模式充分表明了所谓打碎规则、
离经叛道的虚伪。“只要你告诉我你的理论是什么，我便可以提前告诉你关于任何文学作品你会说些

什么，尤其是那些你还没读过的作品”③，真是一语中的。一种文学理论转换成相应的操作模式，把

这个模式放置于阐释之前，活生生的文学和文本，被疯狂挤压为同一的产品，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

被扭曲为阐释者的抽象意志，如此理论哪里还有理论的本来意义?

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疑惑不解。如果说寻找理论的普适模式是以往理论———从远古时期就已开

始———的共同冲动，而至当代，特别是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兴起，要冲破以至打碎模式束缚的浪

潮汹涌，但是，无论怎样挣扎却很难摆脱。对一些人而言，任其理论上如何坚定，但结果还是难逃宿

命，走上了模式之路。刚才说到雨果的生猛，要打碎一切规范和体系，而实则是想建立浪漫主义的规

范和体系，且余响至今。解构主义的生猛远胜于浪漫主义，罗兰·巴尔特清算自己的愚蠢: 妄图从一

粒蚕豆里见出一个国家，在单一的结构里见出全世界的作品，“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模型，然后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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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模型里得出一个宏大的叙事结构”①。然而，他不是也在制造解构的体系以至思维方式，由此打

造自己更宏大的体系和模式吗? 这话用来批评米勒似乎一语中的，米勒不就是从每个故事里抽出它的

模型，并得出一个叫做“重复”的宏大叙事结构吗? 特别是在具体的文本阐释过程中，在实践自己

的规范和方法的时候，那更是破绽百出，时时落入制造规范、践行规范、企图用规范统领天下的窠

臼，立场与模式呈现了尖锐冲突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吗? 我们是不是可以讨论，探索和寻求文学生成和

演变一般规律的合理性和可能性? 能不能创造一种模式，这种模式是普适的，是对任何一种理论和任

何一个文本的阐释都将有效，这样的企图是否正当，是否能够实现? 这要回到本质主义的问题了。在

今天的文论界，本质主义不仅早已过时，甚至有些臭不可闻了。从柏拉图开始的对事物的本质追索似

乎已被 20 世纪的前卫思潮打得粉碎。然而，我坚定地认为，对本质主义的完全否定，其结论做的还

是太早。我从来都赞成，对人类理性的意义要认真评估，对必然与偶然、现象与本质、连续与断裂、
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认识，也要依据现代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调整。但是，理性的根本作用

是无法否定的。没有理性的进步，人类没有今天。对事物的本质认识，对现象背后底蕴的探究，对事

物发展的未来预测，是一切理性行为的根本指向。曾经风起云涌的非理性思潮和学说，本身就是理性

的张扬。没有理性，非理性如何被发现和表达? 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各种主义，反理性、反传统，

自有它们的道理，但如果说某种什么具体的理论能够彻底反掉理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，反掉理论的必

要与合理，似乎没有出路。国内学界介绍和推崇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是上风上水，而德里达的没落，众

多理论家对他的批评却难见张扬，这本身就是不完全的，就是一种误导。回到关于前置模式的讨论上

来，对生动活泼、变幻无穷的文学实践而言，固化的模式无法承担阐释的责任。但是，据此否定对文

学规律的一般性认识，否定对文本的确当性阐释，是非理性的。重要的是，要找到它们之间的限界，

合理的本质性认识与僵化的本质主义，具有实践意义的规律总结与主观臆造的生硬模式，其区别和调

整，正是当代文艺理论应该开拓的方向。不知各位先生赞同否?

春天已到，万物复兴。我相信，各位先生努力一生的当代文论也会和春天一道生气勃勃。

(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)

略谈文学批评中理论模式的两重性

朱立元
张江先生:

读了您的第六封信《阐释模式的统一性问题》，获益良多。它不仅涉及强制阐释的前置模式问题，

还涉及如何正确处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理解、阐释关系，理论、批评中的本质主义倾向与对本质追

寻探讨的关系，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等一系列所有文学理论均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，并作出了自己明确

的回答。下面，我想围绕模式和前置模式问题，谈几点自己的想法，以就教于您和王、周二兄。
首先谈谈“模式”概念。与模式一词对应的英文词一为 mode，多指方式方法、文体风格、语气

等等，在哲学中指方式、模式、程式; 另一为 pattern，除了指图案、花样外，多指模式、形式、样

式、模型，如 working patterns ( 工作模式) 。此外，paradigm 指范例、样式，也有模式的含义，但它从

范围上来说比 mode 要大很多，比如说，科学和人文研究的“范式”在历史上发生重大转变，就应该

用 paradigm，而不是 mode 或者 pattern，托马斯·库恩的名著 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提出的 “范式转

向”就是用的 paradigm shift。在我看来，无论是 mode 还是 pattern，译成 “模式”，都偏重于方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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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Ｒoland Barthers: S /Z，translated by Ｒichard Miller，New York: Hill and Wang，1974，p. 12．


